
第 9421號公告 地政總署

(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 )

地稅及地價 (分攤 )條例 (第 125章 )

現依據《地稅及地價 (分攤 )條例》第 23(2)條公布，關於釐定鄉郊建屋地段第 837號 (Rural 
Building Lot No. 837)的有關權益應繳地稅的公告，前於 2002年 8月 16日政府憲報第 4987號
公告刊載，坐落該處的建築物，即香港環角道 16及 18號，業已拆卸，故本人現已撤銷鄉郊建
屋地段第 837號 (Rural Building Lot No. 837)的有關權益應繳地稅的釐定。

2018年 12月 21日 地政總署署長 
 (戚少婉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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